
教育部主管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評鑑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0 年 5 月 16 日台社(四)   90059807 號令訂定 

中華民國 94 年 2 月 24 日台社(四)0940013999B 號令修正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瞭解本部主管各教育事務財團法

人(以下簡稱教育法人)之業務推展績效，加強輔導其健全

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評鑑時間：每年五月至八月。(評鑑上年度) 

三、評鑑對象：各教育法人。 

四、評鑑項目： 

(一)會務：包括組織及設施、行政事務二部分，占百分之三

十。 

(二)財務：基金管理運用情形、會計帳簿及憑證之保存及經

費收支狀況，占百分之三十。 

(三)業務：包括依捐助章程所辦理之推廣教育、獎助或補助

業務、參與政府機關或其他團體活動或接受委辦

業務、研究發展、參加與目的業務有關之出國考

察會議、編印書刊或其他教育事務等，瞭解預算

與執行績效之契合度，占百分之四十。 

五、評鑑資料送達時間： 

各教育法人(含經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或

當年度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其財務報表須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教育法人)應於每年五月三十一日前將

下列評鑑資料以掛號寄達本部函示指定之地點： 

(一)「教育部主管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自我評鑑表」(如附件)

二份(含相關證明資料各一份)。 

(二)捐助章程及最新法人登記證書影本各一份。 
   
六、評鑑方式： 

(一)自我評鑑：由各基金會對其設立宗旨及任務之績效，進

行自我評鑑，填具評鑑資料「教育部主管教

育事務財團法人自我評鑑表」。 

(二)訪視評鑑：就評列「待改進」者，擇選急需赴會訪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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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人進行實地訪視，以查核並驗證書面

自我評鑑結果，瞭解其運作之困難，作為協

助解決之依據。 

(三)追蹤評鑑：對於評列為「待改進」者或有未依規定運作

之情事者，切實輔導改進，以發揮評鑑功能。 

七、評鑑程序： 

(一)由本部將「教育部主管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自我評鑑表」

寄送各教育法人據實詳填後，連同相關證明資料寄回本

部指定之地點。 

(二)由本部先行初審，繼由評鑑委員會進行決審，評鑑方式

如下： 

１、初審：由本部依各教育法人所提報之自我評鑑等相關

資料進行書面初審，並將初審結果意見，提報

決審評鑑委員會。 

２、決審：由本部邀請熟諳業務與會計專業學者及有關機

關代表組成評鑑委員會，並由本部指派人員擔

任召集人，主持決審評鑑會議，就初審結果進

行決審，並決定評鑑結果。 

３、申復：對於評鑑結果有意見者，於通知寄達後十四日

內，得檢具相關資料向本部提出申復，本部於

一個月內召集會議進行複審。申復以一次為

限。   

八、等第： 

(一)績優：經評定成績在八十五分以上者，列為「績優」。 

(二)合格：經評定成績在六十分以上，未滿八十五分者，列

為「合格」。 

(三)待改進：經評定成績未滿六十分者，列為「待改進」。 
   
九、獎懲標準： 

(一)獎勵：評列「績優」者，由本部致函嘉勉，並公告周知，

另得由本部優先輔導參與辦理公共事務、擇選推

薦參加「教育部表揚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及個

人」之團體甄選或擇優辦理示範觀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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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糾正與懲處：評列為「待改進」及有未依規定運作之情

事者，由本部依改進項目予以糾正，並限

期予以輔導改進或依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三)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予獎勵： 

１、未依規定填報「教育部主管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自我評

鑑評分表」者。 

２、未依規定將年度各項資料提董事會審核並報本部備 

查者；或年度報部資料不完備者。 

３、一年中未召開二次董事會議者。 

４、章程之修訂或其他設立許可事項之變更，未依規定提

董事會決議或未報本部核備者。 

５、董事任期屆滿，未依規定完成改選者。 

６、年度經費虧絀超過決算收入百分之二十者(但有累積

結餘可運用者不在此限)。 

７、會務及業務推展違反法令章程、公序良俗或社會公

益情事者。 

十、經費：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部社會教育司相關經費項下支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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